紀念92海戰專文－凝聚抗敵意志　開創勝利契機
陸戰隊中校　杜仲平

提　　要：

一、臺灣四面環海，缺乏資源及能源，確保海上交通線的暢通，為海軍重要任務。

二、全體國民應效法海軍官兵在「九二海戰」中勇猛無懼、同舟一命的精神，使臺灣成為堅強的海上堡壘，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三、為增援金門運補，海軍艦隊在金門地區與中共艦艇發生多起海戰，其中以「九二」海戰最具規模，收穫也最豐碩。

四、未來國軍應朝向「持續裝備更新，落實戰備訓練」、「致力全民國防，發揮總體力量」、「務實外交作為，強化軍事交流」方向努力，組建「量適、質精、戰力強」的鋼鐵勁旅，團結一心，鞏固臺海安全。

關鍵詞：九二海戰，八二三砲戰、全民國防
壹、前言

鑑於臺灣四面環海，同時缺乏資源及能源，超過98％的石油及天然氣等重要戰略物資均有賴海運進口〔註一〕，因此確保海上交通線的暢通，已成為海軍重要任務。此外，臺海作戰環境具有「縱深淺、預警短、決戰快」的特質，面對中共現代化國防政策，其海軍朝向大型化、科技化與遠洋化方向發展，戰力大幅提升的情況下，對於我台海制海權，壓力愈重。面對此一嚴峻情勢，全體國民應效法海軍官兵在「九二海戰」中勇猛無懼、同舟一命的精神，支持國軍各項戰備整備任務，並發揚全民國防理念及強化友邦軍事交流，使臺灣成為堅強的海上堡壘，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今日適逢「九二」海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日。回顧歷史，九二海戰是「八二三」戰役的一場關鍵性勝利。戰役期間中共意圖利用密集火砲及近岸大批武裝砲艇對金門地區構成海上、水際及灘頭三重封鎖，但由於我海軍主動奮勇出擊，經「八一四」、「九二」及「八二七」、「九一九」共四次海戰盡殲中共在該區的海軍主力，排除中共海上「狼群戰術」的封鎖，並配合海軍陸戰隊及蛙人部隊有效執行「閃電計畫」、「轟雷計畫」與「鴻運計畫」，突破共軍陸上砲擊，使金門地區的守軍獲得一切必要的補給，防務益趨鞏固〔註二〕。

也因為在「九二」海戰中，我國軍官兵不畏敵人砲火奮勇殺敵，重創敵軍；海軍不僅運補了前線各島嶼的物資，更補給了精神，激發全民同仇敵愾，上下一心的抗敵意志。我海軍驍勇的表現至今仍膾炙人口。若將台澎金馬比作沱江艦，則兩千三百萬人民即為捍衛中華民國生存的艦上戰士，當年那些為保障國家生存發展而犧牲生命的烈士，基於共同的信念、面對共同的敵人，即使大家來自四面八方，各自出生於不同的背景，但當國家遭受威脅時，他們義無反顧，用鮮血構築護國的長城，這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實，即使經過50年的時間流轉，至今憶起仍令人盪氣迴腸，他們的生命付出也給了「愛國家」最真誠具體的註解〔註三〕。

貳、動盪飄搖的年代

一、浙江東南沿海的逐島戰鬥

中共自民國42年「抗美援朝」作戰結束後，即發動對浙江沿海島嶼由北向南、逐島進攻作戰，以反制國軍不斷的襲擾及封鎖。民國44年1月國共一江山作戰結束，2月國軍於大陳及南麂撤守後，浙江海面的島嶼全部被共軍攻占，國軍所控制的大陸沿海主要島嶼只剩下金門、馬祖。

民國44年初國軍從浙江沿海撤退後，美國政界反共態度轉趨積極。國務卿杜勒斯和總統艾森豪曾商討為保衛金、馬並防止中共進一步進攻台灣，將使用核武器在內一切打擊手段〔註四〕。美國並於同年9月和台灣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明確宣示其協防台灣的決心。中共對美國可能的武力介入雖然在政治上仍堅持反對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在軍事上則採取了十分謹慎的態度。此外，中共本身缺乏陸海空三軍大規模協同登陸作戰的經驗，加上福建地區各項軍事基礎建設不足，無法有效獲得金、馬地區制空、制海權，種種原因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延緩揮兵東進的腳步。

在考慮當時的國際形勢和海峽兩岸情況，中共中央很快改變了原來攻打馬祖、金門的作戰指導以避免直接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民國44年4月17日周恩來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中，公開聲明願與美國政府就台灣問題展開談判，兩岸緊張局勢迅速和緩下來。迄民國47年，共軍與我國軍在臺灣海峽一直保持對峙狀態，除了艦隊執行制海政策，阻截共軍海上運輸，偶爾有零星海戰發生外，這種態勢很少改變。

二、中東衝突致使兩岸緊張情勢再度升高

兩岸間和緩的情勢到民國47年7月起又逐漸緊張起來。主要導火線是中東情勢的急劇變化。在同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舉行武裝起義，反對親美的夏蒙政府。7月

14日，伊拉克發生軍事政變，推翻了親美的費薩爾王朝的統治，並宣佈退出由美國一手扶持、操縱的「巴格達條約」。中共藉口支持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反擊國民黨軍對大陸沿海的倡狂侵擾及打擊美國對臺灣的侵略行徑，當即決定了對金門實施大規模砲擊的決策，以反制西方國家透過結盟所建立的「遏制共產主義」防線〔註五〕。

砲擊金門既是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更是一場由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親自導演與美國的政治較量。對於砲擊的時機與策略，毛澤東都經過反復斟酌，多方考量。除了上述目的外，毛澤東還想透過砲擊這種有限的軍事行動，摸清楚美國對於新中國的意圖，尤其是對於履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底線〔註六〕。於是國共雙方在福建沿岸及金、馬前線積極備戰，衝突一觸即發。

三、佯攻馬祖實取金門

7、8月間，國共海軍多次在福建沿海短兵相接，在同一期間共軍的陸、空軍及通信活動頻繁;台海戰雲密佈，共軍之攻勢有如箭在弦上。因共軍的動向尚難確切判斷，故我海軍南北區支隊兵力均予加強，對駛向外島運補船艦也加強護航。而攻擊支隊適切部署，與空軍協同保持海上優勢，防阻及殲滅可能由上海、舟山地區乘隙南竄中共艦隊，及支援金門作戰。水雷支隊進駐待機位置，以利探掃港口及重要航道，保持航運暢通。運輸支隊仍繼續執行外島運補，並加緊清運〔註七〕。

同一期間，中共將大批魚雷艇和砲艇自南海艦隊向北調，威脅國軍制海權。在海面，中共一改以往的被動參戰而主動參戰，進而深入馬祖島群間行威力巡邏，迫使國軍將北巡支隊集中重疊配備於馬祖海域；此外，國軍更將機動艦隊如數北調，以應付該地區逐日惡化的形勢。至此，三分之二的國軍海空部隊已被中共絞著於馬祖海域。截至8月23日止，雖然國共雙方在馬祖地區竟日酣戰，然在金門方面卻是靜寂無比，沉默的令人窒息。

8月23日下午6點，中共設於金門島群對岸的342門巨砲同時對金門發動地毯式的砲轟，掀起舉世聞名的「八二三砲戰」。

參、九二海戰突破中共狼群攻勢

金門砲戰發生後，共軍火砲對金門地區構成海上、水際及灘頭三重封鎖線，使我艦艇無法接近料羅灣泊地，致使運補工作一度陷入停頓。為突破封鎖線，支援金門守軍作戰，海軍艦隊在金門地區與中共艦艇發生多起海戰，其中以「九二」海戰最具規模，收穫也最豐碩。

民國47年9月1日，海軍南巡支隊所屬維源(42)、柳江(123)二艦，奉令護送美堅艦(249)上的中外記者及返防金門休假官兵前往金門，另沱江艦(104)伴隨執行運送美軍顧問團的陣地視察小組與金防部重要官員任務。

9月2日，維源、柳江兩艦掩護美堅艦進行卸貨作業之時，雷達突然發現共軍兩批目標夾雜魚雷快艇和大型砲艇計8艘高速來襲，維源、柳江兩艦立即轉向迎戰。共軍魚雷快艇發射數枚魚雷，兩艦均迴旋閃避，並向圍攻共軍快艇反擊，雙方戰至百碼之近，彈如雨下，在奮戰中，維源艦雖中彈，所幸未造成嚴重傷害，依然猛烈還擊，共擊傷共軍快艇五艘。由於維源、柳江兩艦起身迎敵，頓使「美堅」艦陷入孤立，在無屏衛的危險狀況下作業。

當沱江艦完成小艇接駁重要官員任務，準備返航歸隊之際，發現共軍快速目標一批疾駛而來，立即通知美堅艦提高警覺，並掩護美堅艦脫離戰場。該艦採取單艦挺進迎戰，至8千碼時，戰艦主砲首先發射攻擊，擊沉共軍快艇一艘，不久又擊中一艘，共軍見沱江艦勢單力孤，趁機反撲，瘋狂發射砲彈，沱江艦機艙先後中彈，機艙開始進水，全體官兵依然沈著應戰，奮勇殺敵，這時又見共軍四艘大型砲艇快速接近，沱江艦集中火力猛攻，擊中一艘，沱江艦在共軍快艇層層圍攻下，多處中彈，艦身彈痕累累，艦長劉溢川少校一面指揮應戰，一面操舵迴避魚雷，在共軍圍攻中反覆衝殺，敵我雙方相距僅500碼，共軍快艇損傷嚴重只能伺機攻擊，沱江艦各砲位官兵亦傷亡枕藉，機艙進水，頻頻告急，劉艦長率官兵盡力堵漏，並以僅存四○砲掩護。維源、柳江兩艦在順利擊潰突襲的中共砲艇後，適時趕返馳援，及其他友艦趕來協助下，自戰場中慢慢殺出重圍。於9月3日 0900時安全抵達澎湖馬公。

此役自9月2日0034開始接戰，至

0238分擊潰共軍艦艇，南區支隊全隊會合止，歷時2小時，計軍官1人陣亡，6人受傷，士兵10人陣亡，19人受傷。沱江艦以單艦擊沈敵魚雷快艇8艘，砲艇2艘，重傷2艘〔註八〕，戰果輝煌但傷亡慘重。

肆、海軍健兒奮勇殺敵獲頒殊榮

10月10日艦長劉溢川少校及有功官兵於臺北獲參謀總長王叔銘一級上將頒授勛獎，沱江艦亦獲頒賜海榮字第一號團體榮譽旗。10月25日，中共在發射了47萬5千餘發砲彈後，眼見折兵損將且毫無結果，只好暫時收兵，而金馬砲戰亦在中共的「單打雙停」中不了了之。

由於沱江艦於「九二海戰」中受創嚴重已無法再行修復，乃於民國47年11月1日奉令除役。

這場「九二料羅灣海戰」，雙方出動的艦艇總數超過30艘，為歷年國共海戰規模最大的一次，傷亡也是最多的一次，影響所及，使得整個金馬砲戰局勢改觀。此後，中共海軍元氣大傷，再也無法有效阻止海軍的運補。

「八二三砲戰」之後，國軍海軍仍穩操海峽的制海權，並繼續更新艦上火砲裝置，並分別在基隆、馬公、左營和高雄，建立海軍造船廠以提高自力修護能力。1959年到1964年間，台灣海峽國共雙方仍有多次的零星接觸，仍是國軍海軍佔盡上風。

伍、團結一心、鞏固台海制海權

臺灣位處東北亞與東南亞接點，為太平洋第一島鏈的樞紐，扼控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海軍航道，對中共發展海洋戰略而言，具有限制或確保其海軍兵力通過第一島鏈進太平洋的效能；對美、日兩國利益而言，具有提供日本南緣海上防衛戰略前緣，保障依托的功能〔註九〕，地緣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更由於臺灣所處地理居中共海岸線中央位置，臺灣周遭水域的航行暢通自然對中共國民經濟和海外貿易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自1996年5月中共簽署「聯合國海洋公約」成為第93個締約國後，其管轄的內海、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涵蓋面積近320萬平方公里，約為原有的8倍。然而，在中共管轄的海域中，除了渤海是其內海之外，其他在黃海、東海、南海等海域，與相鄰周邊國家都存在著劃界矛盾。為維護其所屬海域管轄權及海上運輸安全，中共不斷擴展海軍力量以應付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其海軍戰略已從單純的海岸防禦變為主動的海上防禦並朝遠洋戰略發展。同時為配合海上力量的延伸，中共商船隊不斷成長，海洋探測與研究持續推廣，海洋經濟活動積極開展，海軍也隨之加強整建與致力於現代化。美國國防部「2006年中共軍力報告」中亦指出中共近年來的軍事發展，已顯露出企圖將軍事活動與目標掌控能力延伸至第二島鏈及深入西太平洋，顯見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已遠超臺海衝突的需要。中共走向海權擴張的路線，不僅對亞太地區安全形成莫大壓力，對美國國際戰略亦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值得國人的警惕與重視。

面對中共海軍積極向外擴展，對極度缺乏資源及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的臺灣而言，掌握海峽的制海權是臺灣生存下去的必要條件。現今我國之海軍，一批又一批受過完整教育的青年加入海軍，巡弋海峽的二代艦艇也逐漸取代了早期的美援艦艇，然而未曾改變的是海軍維護台海安全的責任與信心。過去數十年來，我國以優越的戰略位置與精練的防衛武力，有效阻擋共產勢力東擴，維護台海水域的和平與穩定，對確保國際航道安全提供重要助力。未來我國仍將在此地緣戰略架構下，持續扮演適當的安全角色，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提供有益的貢獻〔註十〕。

面對國際複雜的政治環境及維護臺海穩定的決心，國軍及全體國民必須以「同舟一命」的精神，發揮群策群力的力量，以有限資源充實國防建設並建立良好的區域安全合作機制。僅提供以下三點建議做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一、持續裝備更新，落實戰備訓練

基於我國國防預算受到民生法案排擠及國軍建軍備戰優先順序，以「優先滿足人員維持、其次為作業維持、再其次為軍事投資〔註十一〕」之原則的限制下，兵力設計必須在政策、戰略、威脅、資源及計畫間取得平衡。因此，「量適、質精、戰力強」的建軍構想，是國軍現階段唯一的出路，且對達成「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構想能予以支持。海軍在此一議題上，應以科技導向做為兵力設計的方向，在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配合下，以「質」的優勢彌補「量」的差距，如此不但員額可以減少，戰力亦可提升，並能產生所望制海效果，達成所需的戰略目標。在資訊科技的帶動下，四度空間取代以往海權的地緣概念，使得海權運作出現新的變化；電磁資訊科技化的指揮、武器系統已取代以往船堅砲利的海上作戰模式。

二次大戰後「制海必先制空」已成海戰戰場主流思想，艦隊遂行制海任務時，必須運用空中兵力於艦隊火力射程外實施空掩及防攔，以確保艦隊安全。在無海航兵力狀況下，更突顯海空聯合作戰之重要性，在聯合作戰中除藉周詳之計畫與密切協調外，其指揮機制功能更關乎聯戰成敗。在「軍事事務革命」特強調從調整組織編裝與發展準則教令以因應新戰爭型態。以目前我聯戰指管機制將無法滿足艦隊防空需求，必須做適度調整，以減少指揮層級，達到事權統一之目標，並藉自動化指管，強化聯戰機制。

「戰爭成敗取決於準備之日」，因應敵情變化做好戰爭準備，方有致勝把握。因此，不論是在戰場經營或後勤補給各方面均應具備臨戰意識，積極充實戰力以對應可能之威脅，唯有平戰結合常備不懈，做好戰爭準備，才足以接受戰爭考驗。

最重要的是，「國軍戰力堅強的關鍵在『人』，不在『武器』」。我國應該破除船堅砲利的思維，認清「人」才是操作武器、發揮戰力的關鍵。軍中人事升遷、輪調與汰換應正常化，並強化基礎教育、鼓勵在職進修，研修部隊準則與戰具、戰法，使學、訓、用合一。易言之，重建國軍五大信念與專業能力，是提升國軍戰略格局與視野的首要工作。

二、致力全民國防，發揮總體力量

狹義的國防指的是純軍事的範疇，即國家運用軍事武力，達成國家安全目的防衛機制，屬國家整體運作的一環。但國防思想不是單純軍事性的，廣義的國防概念，意指保衛其國家、領土、主權、人民，所採取的一種戰爭準備之謂。因此國防涵蓋了政治、經濟、心理、軍事各階層，但以武力（軍事）為中心，彼此相互配合，發揮統合力量，屬綜合國力的展現。「全民國防」概念所指的即屬後者的範疇。

國防法第三條明白揭示：中華民國之國防，是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以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全民國防」是國家生存戰略，強調全體國民都應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與建軍備戰的必要性，充分認識國家當前的處境和威脅，進而促使全民一起來關心國防、支持國防、參與國防。

全民國防涉及範圍甚廣，國軍固然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包括各部會、各地方政府、社團組織、公民營事業單位以及全國民眾，並非國防部可以獨力完成。必須共同建立「國家安全人人有關、國防建設人人有責」的知，形成「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共識，才能落實全民國防的理念。

「全民國防」係以心理為基礎，鞏固全民心防，強化無形戰力；以軍事防衛為核心，強化部隊訓練，增強有形戰力；以民防工作為橋樑，堅實災害防救，貫徹平戰結合；以社會防衛為介面，跨越地域藩籬，凝聚全民向心；以經濟建設為後盾，厚植有形國力，結合國防與民生。

綜合以上所述，我國的國防政策應著重於國防資源的有效運用與分配，才能達成「以寡擊眾」、「以弱擊強」的目標。臺灣在各項資源均仰賴進口的同時，極需要整合民間研究資源與力量，並強化軍、民間的交流。海軍為迎接挑戰與完成任務，是需要以全民的力量做後盾。務實外交作為，強化軍事交流

基於中共軍事武力擴張所造成的區域威脅，我國應以經貿為前提，藉建立策略聯盟擴展活動空間，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同時，應積極推動對外軍事交流，廣拓情報來源與預警管道，建立良好協防機制。更重要的是應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透過安全對話與交流，預防衝突的發生，使兩岸軍事透明化，避免因誤判而導致軍事衝突以維持臺海穩定和平發展。

政府自民國38年播遷來台，基於沒有外援的情勢下，採取應急的國防政策，民國41年，中美簽訂協防條約，改採「聯盟國防」政策，民國68年中美斷交，則採「自主的國防」政策〔註十二〕。是以針對中共可能的軍事挑釁，及美國在96年3月台海危機中的武力展示作為，我們須敦促美國繼續執行「台灣關係法」，以更加落實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和保障。

97年「國防報告書」中指出，國防部為配合政府整體外交政策，持續推動與對我友好國家的軍事事務交流與合作，以互助、互惠理念，經由高層邀訪、智庫合作、軍事採購、教育訓練、軍事協助、人道救援等手段，與各國保持良好關係，爭取雙邊或多邊軍事合作交流機會，期達成「廣植人脈、鞏固邦誼」、「提升國際能見度」，以及「維護台海與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最終目標。

據國防部統計，96年外國貴賓、軍事首長來華參觀訪問，共計92批700人；國軍赴友邦國家參觀訪問，亦達1,180餘人；國內選赴國外受訓，以及與友邦交換學生則有146人。

在安全議題的研討上，國防部以舉辦戰略安全論壇、台美軍備等國防事務會議與論壇，邀集各國政、學界的精英與會。因此無論是在建軍規劃、敵情掌握、擴大軍事交流層面，或是提升部隊戰力等各方面，集思廣益、提供建言，對國軍助益匪淺。未來國軍對於軍事交流與合作活動，仍將秉持配合國家整體政策、爭取國家最高利益的原則， 持續穩健的推動，企盼藉對共同關切安全議題的意見交換管道，逐漸提升交流官員層次，擴大合作範圍，為國軍與國家爭取最大利益，並善盡維持區域安全穩定與繁榮的責任〔註十三〕。

「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是當前國際關係的兩大趨勢。在國家戰略上，我國需要嶄新的戰略思惟，強化與區域國家的安全對話與互動。在兩岸關係上，應積極尋求兩岸務實、理性的對談，包括以政治性協商簽署停戰或和平協定，再以和平協定為基礎，共謀兩岸的合作。

陸、結語

當年先總統　蔣公特別頒授榮譽旗一面，以表彰沱江艦官兵英勇盡責的表現，而這場戰役也締造出海軍的優良傳統「台海精神」，就如前海軍總司令黎玉璽上將所說，「國民革命奮鬥史中，台海精神與陸軍黃埔精神、空軍筧橋精神相互輝映。」其具體的表現就是：以寡擊眾、冒險犯難、同舟共濟及互助合作的精神〔註十四〕。沱江艦上官兵勇猛頑強的忠義精神，在九二海戰中表現無遺，為海軍戰史寫下光榮的一頁。當時海軍金門基地指揮部指揮官馬道智上校認為，「九二海戰」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此一戰史顯示只要同舟共濟、萬眾一心，即使敵人再凶猛頑強，也必定屈服於我們的意志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戰史，必須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戰爭是殘酷的，敵人絕不會「等我們有所準備才開戰」。因此，抱持「積極備戰、忘戰必危」的態度是求取國家生存、人民福祉的唯一信念，而支持並提升國防軍備、強化國軍戰力就是落實此一信念的唯一途徑。九二海戰勝利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全民支持國防、肯定國軍所凝聚的高度精神戰力。當時全國民眾支持國軍建軍備戰的決心、敬軍熱潮，鼓舞前線參戰官兵戰志，是這場戰役能在險中求勝極為重要的關鍵。而今，台海情勢較諸半世紀前更為嚴峻，共軍軍力顯已較半世紀前更為壯大，中共謀我之心變本加厲，處此情勢下，全體國人必須凝聚抗敵意志、積極支持國防建軍、強化國防戰力、捍衛國土，始能永保國脈民命、確維生存福祉〔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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